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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浙江

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其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河南豫鑫糖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东方证券就本次交易是否

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规定的重组上市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109,800.00万元，根据上市公司、标的公司

2024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和交易金额孰高值、资产净额

和交易作价孰高值以及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比例均未达到 50%。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交易价格 计算依据 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699,202.90 133,482.70 109,800.00 133,482.70 19.09%
资产净额（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324,343.10 54,503.21 109,800.00 109,800.00 33.85%

营业收入 280,843.58 91,883.25 / 91,883.25 32.72%

因此，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36个月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一直为陈德水、余建明、程新

平、徐小荣，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过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陈德水、余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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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新平、徐小荣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本次交易非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购买资产，未达到《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至第（四）项标准，亦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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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宋亚峰 冯研 陈心之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3月 26日


